
北京国奇能量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“3·8”

火灾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评估报告

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



2

北京国奇能量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“3·8”

火灾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19 年 3 月 8 日，位于北京市通州区的北京国奇能量钢结

构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国奇钢结构公司）厂区发生一起火灾，

事故直接经济损失为 28942946.33 元。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和

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》

规定，市安委会办公室组织开展了该起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

情况评估工作，形成本报告。

一、评估工作总体情况

（一）评估工作组

2023 年 11 月，市安委会办公室成立由市应急局牵头，市公

安局、市总工会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市消防救援总队和通

州区政府参加的评估工作组，聘请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有关

专家组成专家组，并邀请市纪委市监委参与，开展该起事故整改

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。

（二）评估工作过程

评估工作组按照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精简效能原则，对照

事故调查报告，综合运用资料审查、座谈问询、查阅文件和走访

核查等方式，对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开展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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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。评估工作组听取了通州区政府和潞城镇政府的汇报，查阅了

相关文件资料，实地查看了事故现场情况。评估工作组会同专家

组对资料进行综合分析，查找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落实

工作的不足，最终形成评估结论。

（三）总体评估意见

关于责任追究落实情况：对 5名负有事故直接责任或管理责

任的人员，已经通州区人民法院审判并执行完毕；通州区纪委区

监委对时任通州区潞城镇副镇长陈某某等 5人追责问责已落实；

市应急局对国奇钢结构公司的行政处罚已执行并结案。

关于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：国奇钢结构公司在事发地工

厂、车间和办公室已关停、拆除。通州区政府有关部门及潞城镇

政府对照事故暴露的突出问题采取措施进行整改，加强消防安全

隐患的排查治理，加大违建查处力度，加强消防设施建设力度。

但是，潞城镇政府在违规动火动焊作业执法检查、督促企业加强

动火作业管理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
二、责任追究落实具体情况

（一）刑事责任追究落实情况

2020 年 9 月 23 日，通州区人民法院对国奇钢结构公司雇佣

人员梁某某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（实际执行刑期：2019 年 3

月 9 日—2022 年 9 月 8 日）,对国奇钢结构公司雇佣人员宋某判

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月（实际执行刑期：2019 年 3 月 9 日—2022

年 9 月 8 日）,对国奇钢结构公司土建作业负责人、电焊作业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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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管理人员马某某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（实际执行刑期：2019

年 3 月 18 日—2020 年 11 月 17 日）,对国奇钢结构公司项目管

理人员高某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，缓刑 2 年,对国奇钢结构

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消防安全责任人孟某某判处有期徒刑 3 年 6 个

月（实际执行刑期：2019 年 3 月 18 日—2022 年 9 月 17 日）。

（二）追责问责落实情况

通州区纪委区监委对潞城镇原副镇长陈某某进行诫勉问责，

对潞城镇原副镇长安某某、规划科原负责人刘某、郝某某给予党

内警告处分和政务警告处分，对潞城镇规划科原主任张某某给予

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政务警告处分。

（三）行政处罚情况

2019 年 10 月 14 日，市应急局给予国奇钢结构公司 65 万元

罚款的行政处罚，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向通州区人民法院申请强

制执行，已结案。

三、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消防救援机构

通州区消防救援支队印发《消防安全隐患攻坚整治行动方

案》，重点突出“四个区域、十类场所”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

整治。加大执法力度高压整治，联合区市场监管和应急管理等部

门，对检查发现的消防火灾隐患，依法实施责令“三停”、行政

拘留、临时查封、吊销执照、强制执行等行政处罚和强制措施，

及时进行整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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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通州区政府

一是制定《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〈重拳治

疴整治突出消防安全隐患行动方案〉的通知》（通政办字〔2019〕

4 号），重点针对库房、村民宅基地出租房屋等，开展消防安全

隐患排查整治。二是强化区内仓储领域安全监管，将腾退企业改

造的厂库房纳入隐患排查重点，进行全覆盖排查。三是加强违建

拆除工作。四是加大消防基础设施建设，并依托新建设施大力开

展火灾防治科普宣教工作。

（三）潞城镇政府

一是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执法检查，潞城镇应急、工业办、城

管、派出所、教委、规划、工商等部门（科室）定期组织安全生

产、消防安全专项检查，逐步形成部门各负其责、齐抓共管的消

防工作格局。集中整治厂库房 234 家，检查 11 类场所 1022 家，

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2000 多条。二是加强违法建设查处工作。潞

城镇对违法建设零容忍，共拆除各类存量违建建设 234.74 万平

米，限期整治类销账已到 99.2%。三是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。

潞城镇累计投入了 2000 余万元用于基础建设，基本实现“一村

一站、站站直联、一点有警、多点联战”的消防力量全域覆盖新

格局。

四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潞城镇政府对违规动火作业执法检查，督促企业加强动火作

业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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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作建议

（一）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。通州区政府及潞城镇政府

要督促辖区内企业增强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意识，督促企业建立消

防安全管理等一系列消防工作制度，指导企业建立完善动火作业

安全管理制度及审批制度，坚决杜绝违章违规动火作业行为。

（二）加大消防安全宣传。通州区政府要充分利用应急消防

科普教育基地，实现消防宣传工作的社会化、群众化和常态化，

以进一步提升公民消防法律法规意识、消防安全常识知晓率和火

灾自防自救能力，营造良好的消防安全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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